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2021年度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青年科研人才扶持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 
为推动文化和旅游研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科研水平，培养与扶持青年科研人才，定于近期启动2021年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青年科研人才扶持计划（以下简称“扶持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扶持计划主要面向文化和旅游系统研究院所在职青年科研人员。申报人应具有3年以上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科研工作经历，学术功底好、创新能力强，45岁以下（1976年1月之后出生），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无违纪或其他不良记录。 
（二）扶持计划每年以不同研究主题开展，2021年研究主题为“地方戏曲研究和线上传播模式探索”。申报人需依据研究主题提交项目研究方案。方案应突出创新性和实效性，鼓励挖掘和利用本地区本单位的艺术档案、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资料和其他相关影像资源，实现对地方戏曲相关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研究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审核把关，并承诺申报人及其研究方案一旦入选，本单位将提供保障条件，确保其研究工作按计划实施。 
二、申报方式 
文化和旅游系统研究院所组织符合条件人员按要求填报申报书（见附件1）。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按照申报条件和名额，负责对本地区申报人员进行审核、遴选和推荐。 
每省（区、市）推荐人数不超过3人，其中同一单位的推荐人数不超过2人。鼓励各级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申报。 
三、评审遴选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根据申报条件，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遴选，按照程序确定扶持计划人员名单并公布。 
　四、扶持方式 
（一）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将指导入选扶持计划的青年科研人员围绕研究主题开展科研实践。扶持计划周期为1年，每项资助研究经费1.5万元。研究周期内，申报人需按照研究方案定期提交视频形式的科研实践成果10个以上；研究报告成果1份，字数不少于1万字。 
（二）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将结合年度研究主题，对入选青年科研人员进行集中专题培训。具体培训方案另行通知，培训费及培训期间食宿费由科技教育司承担，学员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单位负责。 
（三）扶持计划期满后，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将组织集体答辩，完成全部科研实践任务且顺利通过答辩的，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研究项目结项。未通过答辩或未完成的，将依据相关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进行整改、终止或撤项。 
（四）扶持计划中产生的优秀科研成果将在我部政府门户网站“文化和旅游科研工作成果”专栏及相关新媒体平台进行集中宣传展示。 
（五）鼓励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入选扶持计划的青年科研人员给予资金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和帮扶。 
五、其他事项 
（一）报送材料 
申报材料需同时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申报书（一式五份）、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原件需加盖公章，证明材料为原件或清晰复印件。电子版在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通知”栏目下载。 
报送材料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31日。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达昱岐 01059881630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0号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邮编：100020） 
　电子邮箱：whhlyyjcg@163.com（邮件名称：“××省（区、市）青年科研人才扶持计划申报材料”）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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